11-5會期本會會議概況表         ＊本會期會議地點為801會議室＊
更新日期：115年5月6日
	序號
	時 間
	會 次
	議       題
	輪值
召委
	備      註

	1 [bookmark: _Hlk160100300]
	115.3.11
(三)
	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在場委員推舉廖委員偉翔擔任主席
	召集委員：盧委員縣一、林委員月琴
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林委員月琴

	2 
	115.3.18
(三)
115.3.19
(四)
	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
	（3月18日）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勞動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教育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就「如何精進偏鄉醫療與長照資源落差及落實《原住民族健康法》之困境，並對提升原住民族健康權益及強化原鄉照護量能（含提升機關位階與人力配置）」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3月19日）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
(一)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及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邱鎮軍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馬文君等20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徐巧芯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邱鎮軍等21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陳俊宇等2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委員羅廷瑋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民進黨黨團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委員吳思瑤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委員郭國文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委員王美惠等22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委員徐富癸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
(一)委員楊瓊瓔等3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王美惠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范雲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第五十條及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林倩綺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張智倫等16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許宇甄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廖偉翔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蘇清泉等1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委員李坤城等20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十五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張嘉郡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委員林思銘等1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委員邱鎮軍等1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委員邱鎮軍等19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委員賴士葆等2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委員盧縣一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三十一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逐條討論，不詢答】
【第三(十)至(十二)案，如經復議則不予審查、第三(十三)至(十七)案，如未經各黨團簽署不復議同意書，則不予審查】
(二天一次會)
	盧縣一
	報告及詢答完畢。











另擇期繼續審查。

	3 
	115.3.23
(一)
	＊
	考察「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_永續庇護園區：庇護工場定位與營運困境」。
	林月琴
	

	4 
	115.3.25
(三)
115.3.26
(四)
	3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
一、 委員謝衣鳯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 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 委員徐富癸等18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 委員林月琴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 委員李彥秀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 委員陳菁徽等22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 委員廖偉翔等18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八、 委員蘇清泉等30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 委員李彥秀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 委員吳秉叡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 委員謝衣鳯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 委員顏寬恒等22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 委員林月琴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 委員徐欣瑩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 委員林思銘等20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 委員王鴻薇等2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及第九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 委員黃建賓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 委員黃建賓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三條、第一百零七條及第一百零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 委員林德福等20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 委員張雅琳等2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一、 委員柯志恩等18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二、 委員陳冠廷等24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六條之二及第九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三、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四、 委員黃健豪等23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五、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六、 委員顏寬恒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七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十七、 委員顏寬恒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八、 委員邱若華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九、 委員邱若華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 委員林楚茵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一、 委員林月琴等25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二、 委員王鴻薇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三、 委員王育敏等22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四、 委員萬美玲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五、 委員林德福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十六、 委員魯明哲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七、 委員王世堅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第八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八、 委員郭昱晴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十九、 委員魯明哲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 委員羅智強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一、 委員王育敏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二、 委員黃捷等18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三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三、 委員蔡其昌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四、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三條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五、 委員林月琴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五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四十六、 委員羅智強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七、 委員翁曉玲等22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八、 委員徐富癸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十九、 委員郭昱晴等20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五十、 委員張嘉郡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一、 委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二、 委員楊曜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三、 委員陳雪生等2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四、 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五、 委員廖先翔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六、 委員魯明哲等18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七、 委員翁曉玲等24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八、 委員陳菁徽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十九、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三條及第五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 委員陳菁徽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一、 委員林倩綺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二、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三、 委員沈伯洋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條、第六十九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四、 委員林倩綺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五、 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六、 委員林月琴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七、 委員林月琴等21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八、 委員羅智強等17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一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十九、 委員羅廷瑋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十、 委員魯明哲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十一、 委員林月琴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十二、 委員陳菁徽等16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僅詢答】
（3月26日）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及勞動部部長就「在職照顧者支持體系是否完善、長照3.0服務輸送與長照安排假評估」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二天一次會)
	林月琴
	說明及詢答完畢，另擇期繼續審查。






































































































































































































































































































報告及詢答完畢。

	5 
	115.3.30
(一)
	＊
	考察「屏東地區資源循環成效」。
	盧縣一
	

	6 
	115.4.1
(三)
	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
	邀請勞動部部長、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就「穩定原住民族就業、改善低薪與勞動權益保障，並縮小職業災害發生率及死亡率差距之執行現況與精進作為」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邀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就「開放家有十二歲以下子女家庭逕行申請外籍家事移工政策，對本國勞工就業、照顧體系負擔、兒童最佳利益及相關權益保障之衝擊評估與制度配套」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邀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法務部，就「職場霸凌申訴機制之檢討：以顏慧欣案為例，如何建構員工心理健康與職場保障機制」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專題報告綜合詢答】
	盧縣一
	報告及詢答完畢。






報告及詢答完畢。






報告及詢答完畢。


	7 
	115.4.2
(四)
	◎
	舉行「臺灣未來帳戶特別條例草案」公聽會。
	盧縣一
	

	8 
	115.4.8
(三)
115.4.9
(四)
	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
	（4月8日）
邀請環境部部長、經濟部、衛生福利部、農業部就「穩定供給與減塑並進：因應國際原物料波動之原物料穩定供應及我國減塑治理進程」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一、審查「廢棄物清理法條文修正草案」9案：
（一）委員馬文君等17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顏寬恒等19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林淑芬等22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張宏陸等17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邱議瑩等21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許智傑等29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劉建國等19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陳冠廷等20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2案：
（一）委員許智傑等28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專題報告及法律案綜合詢答，法律案僅詢答】
（4月9日）
邀請勞動部部長、經濟部、農業部就「防制強迫勞動與公平招募：台灣移工制度接軌國際人權與供應鏈治理」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二天一次會)
	林月琴
	(4月8日)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說明及詢答完畢，另擇期繼續審查。








































（4月9日）
報告及詢答完畢。

	9 
	115.4.13
(一)
	＊
	考察「勞動部協助高雄地區原住民在地就業」。
	盧縣一
	

	10 
	115.4.15
(三)
	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經濟部、農業部、教育部就「美國貿易代表署發布《2026年各國貿易評估報告》（2026NTE）提及技術性貿易壁壘或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SPS）壁壘之豬肉、牛肉與牛肉產品、β促進劑的最大殘留容許量等各項食農相關產品及技術之要求，我國所承諾之措施、移除產品禁令或取消輸入口岸檢疫程序等，並特就其中開放切片馬鈴薯帶芽（或腐爛或發黴）仍能整批進口與其敦促撤銷基改食品進校園，對我國食品安全造成之衝擊與因應作為」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邀請衛生福利部、農業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就「寵物用藥新制上路在即，犬貓及非經濟動物急重症醫療銜接、藥品流向管理、飼主取得可近性與消費權益保障之整體配套」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專題報告綜合詢答】
	盧縣一
	報告及詢答完畢。


















報告及詢答完畢。

	11 
	115.4.16
(四)
	＊
	考察「屏東地區」。
	盧縣一
	

	12 
	115.4.20
(一)
	＊
	考察「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
	林月琴
	

	13 
	115.4.22
(三)
115.4.23
(四)
	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
	(4月22日)
邀請環境部部長、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農業部、衛生福利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就「我國氣候變遷調適現況檢討與全球調適目標接軌之推動情形」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一、審查中華民國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環境部主管預算案。(公務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案)
二、審查中華民國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環境部主管部分預算。
三、審查環境部函送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等4家財團法人115年度預算書案。
【預算案僅詢答，115年4月30日下午5時截止收案】
【專題報告及討論事項綜合詢答】
(4月23日)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教育部、法務部就「脆弱家庭兒少支持服務及兒少保護個案處遇之跨體系協作與銜接機制檢討」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二天一次會)
	林月琴
	報告及詢答完畢。







一、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另擇期繼續審查。












報告及詢答完畢。

	14 
	115.4.29
(三)
	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
	（上午9時起）
審查
一、委員羅廷瑋等43人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詢答及處理】
（下午2時30分起。若上午議程尚未結束，待結束後接續召開）
一、繼續審查
(一)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林月琴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顏寬恒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顏寬恒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邱若華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陳菁徽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魯明哲等18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委員王鴻薇等20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林淑芬等25人擬具「醫療法增訂第一百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十二)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委員羅廷瑋等21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委員廖偉翔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
(一)委員徐欣瑩等18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洪申翰、賴惠員等17人擬具「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鍾佳濱等19人擬具「醫療法第八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王正旭等24人擬具「醫療法增訂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六)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郭昱晴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盧縣一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蘇巧慧等19人擬具「醫療法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十)委員賴惠員等20人擬具「醫療法第八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李彥秀等16人擬具「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八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委員劉建國等18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委員邱鎮軍等21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醫療法增訂第九十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十七)委員林思銘等23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委員羅智強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委員張嘉郡等17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委員蘇清泉等22人擬具「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一)委員羅明才等16人擬具「醫療法第十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三)委員許宇甄等21人擬具「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四)委員廖偉翔等19人擬具「醫療法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第二(二十四)案，如未經各黨團簽署不復議同意書，則不予審查】
【僅詢答，下午1時30分起辦理發言登記】
	盧縣一
	

一、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另擇期繼續審查。







一、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另擇期繼續審查。
















	15 
	115.4.30
(四)
	＊
	考察「屏東地區工業區污水」。
	盧縣一
	

	16 
	115.5.4
(一)
115.5.6
(三)
115.5.7
(四)
	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
	(5月4日、5月6日)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委員許智傑等28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四、審查委員林月琴等21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委員羅廷瑋等21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七、審查委員劉建國等19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八、審查委員郭昱晴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九、審查委員王正旭等23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十、審查委員邱鎮軍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十一、審查委員張智倫等19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
【第一案及第五至十一案，如未經各黨團簽署不復議同意書，則不予審查】
【逐條討論，不詢答】
(5月7日)
一、邀請勞動部部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二、審查中華民國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勞動部主管預算。(公務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案)
三、審查勞動部函送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115年度預算書案。
【所列預算案，僅詢答，115年5月15日下午5時截止收案】
【業務報告及討論事項綜合詢答】
	林月琴
	

	17 
	115.5.11
(一)
	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
	一、審查中華民國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案) 
二、審查中華民國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衛生福利部主管部分預算。
【僅詢答，115年5月25日下午5時截止收案】
	盧縣一
	

	18 
	115.5.11
(一)
	◎
	舉行「空氣污染防制法」公聽會。
	盧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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